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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入口

（一）微信搜一搜

打开微信，在“搜一搜”功能中搜索“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页面显示“云南

省政府救助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小程序。

（二）扫描二维码

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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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简介
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主办的，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建设的便民服务平台。为云南省困难农村群众提供扶贫救助保障的服务。涵

盖 民政、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饮水等方面的保障服务内容。

三、试点说明
试点区域：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

试点内容：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体解决基本住房安全的一项政策，

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重要措施。群众出现住房

安全问题时，可通过本服务反馈住房安全问题。

住房困难版块中的【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业务，是当群众出现住房困难时，可以

通过“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小程序”发起农村危房改造申请。

接下来将针对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查询农村危房改造申请进度及详情等功能进行

介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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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手册

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指南

第一步：找申请功能入口

扫描官方二维码，进入“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小程序后，点击首页第三个业务

版块：住建救助【您有住房困难吗？】右侧的下拉箭头，可以看到农村危房改造申请

的对应介绍内容。点击【您要申请农村危房改造吗？】右侧的【我要申请】，进入申

请页。

第二步：阅读须知并同意条款

浏览“申请须知”，阅读完成后，请勾选“我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并同意以上

条款”，点击【下一步】，进入申请页面。

如群众有视觉障碍等困难，可点击右上角【语音播报】，请将手机调至合适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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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手机播报的申请须知内容。

第三步：填写申请人和地址信息

进入申请页面，首先填写申请人信息、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和地址信息。

申请人信息：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群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填写内

容：

①手机输入：依次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

②拍照识别自动填写：可以通过右上角【拍照识别】拍摄身份证，读取身份证中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信息并自动填写到对应填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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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联系电话：可点击【获取】通过微信授权手机号码自动填写手机号码

地址信息：包含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房屋所在地“可以根据申请人的选择选

到所在的具体户籍地址（省、市、县、乡、村）。“详细地址”可点击【定位】通过

GPS 定位获取地址。若申请人信息是通过“拍照识别”填写信息，系统也会对应将身

份证的居住地址和户籍信息填充。

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填写相关内容。

第四步：填写房屋风险部位及描述

①选择房屋问题部位：需选择一个或多个存在风险的房屋部位；

②填写房屋风险描述：详细说明房屋风险，此部分为选填，最多可以填写 1000 字；

③上传房屋安全隐患点图片：需上传一张或多张房屋风险点图片，最多可上传 9

张图片。

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至此，群众发起了农村危房改造申请，后续由各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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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部门对该申请进行受理和审批建造。

第六步：查看消息推送和查询申请进度

当群众发起业务申请后，首页的【个人中心】会有对应的红点提示。

点击首页的【个人中心】，点击【我的申请】，我的申请主要分为处理中和已完

成的业务申请情况。

在我的申请中，群众可以对已经提交的申请，进行进度查询。点击对应业务，可

以查看到业务当前的内容，如刚刚完成申请的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业务，可以查看详情

和具体进度。

如业务中所提交内容被住建局“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审核等

不同环节不通过时，会出现“不予受理、鉴定不通过、审核不通过或审批不通过”等

情况，此时会对应反馈申请人不允受理的结果和原因。若没有出现不通过的情况，则

在结束业务后，该申请会增加评分入口，群众可对此次业务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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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装下载指引
政府端的使用需要再手机下载政务微信软件。在手机打开“软件商城”，搜索”政

务微信“，点击下载即可。

下载成功政务微信后，点击打开。首次登陆需要配置组织机构域，输入

“yunnansheng”，点击开始使用。进入后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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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台

（一）阅读对象

云南省各地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以及软件本地化实施工作人员。

（二）工作台及工单列表

点击工作台，选择【业务办理】，即进入危房改造的工单列表，页面分为“待办”

与“已办”。

“待办”列表页，工单按处理时限顺序排列。待办切换按钮右侧数字为待办工单

数量。当工单在当前节点超过处理时限时，则该工单会加上“超时”标签。可对工单

的类型：“全部工单”、“未超时”、“已超时”进行筛选。也可对工单的状态进行

筛选，工单的状态根据每个人的权限展示不同的筛选值。点击搜索输入申请人姓名，

可进行模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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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列表页工单按申请时间倒序排列。当工单中有一个节点超时，则该工单

会加上“超时”标签。可对工单的类型：“全部工单”、“未超时”、“已超时”进

行筛选。也可对工单的状态：“全部状态”、“流转中”、“已办结”进行筛选。点

击搜索输入申请人姓名，可进行模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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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危房改造操作指南

1. 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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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县受理

1.1 办理前提条件

群众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提交成功。

1.2 功能用途

群众提交申请后，区县住建工作人员在 3 个工作日内，初步评估群众上报问题是

否属于农村危房改造问题，判断申请人身份类别是否在范围内，并选择是否受理。

1.3 操作流程

1）群众申请后，政务微信端“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会收到该申请工单，且有消

息通知提醒，点击消息通知或在待办列表中，点击该工单，可进入工单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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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

系电话、房屋所在地、详细地址以及身份类别，以及展示详细信息，包括申请时间、

房屋风险部位、问题描述、问题图片。

3）点击“受理”，进入区县受理页面，根据情况判断申请人之前是否享受过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如果有享受过，需要填写享受政策时间以及金额。判断申请人是否为

县（市、区）级民政局及乡村振兴局认定的低收入群体。然后选择结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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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填写意见，提交即可。当选择“通过”时，工单自动流转到下一环节；

当选择“不通过”时，工单流程结束。

3. 区县认定

1.1 办理前提条件

县（市、区）级住建工作人员受理通过。

1.2 功能用途

县（市、区）级住建局受理后，同时会收到待区县认定的消息通知，由县（市、

区）住建工作人员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鉴定工作，鉴定工作主要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

材料，并判断鉴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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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步骤

1）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点击【查看全部

环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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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区县认定”，进入鉴定页面，选择现住房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并根

据群众提交的材料判断鉴定等级，上传鉴定表，并填写意见，然后提交即可。

当“鉴定等级”选择 A 级或 B 级时，流程结束，并有结果反馈给群众；当选择

C 级或 D 级时，流程进入下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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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镇组织评议

1.1 办理前提条件

区县住建工作人员鉴定通过，或乡镇街道审核时回退至该环节。

1.2 功能用途

区县认定后，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会收到待乡镇组织评议的消息通知。在 7 个工

作日内，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需组织对该申请对象类型和房屋风险进行评议。

1.3 操作步骤

1）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以及点击【查看

全部环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如果是回退工单，

详情将增加展示想着审核回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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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乡镇组织评议”，进入评议页面，填写群众的房屋基本信息，包括家

庭成员数、现住房建造年代、现住房面积、现住房结构类型；以及评议信息，

包括评议日期、现场图片、结果图片，并选择结论“通过”或“不通过”，然

后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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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镇街道审核

1.1 办理前提条件

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组织评议完毕，或区县审批时回退到该环节。

1.2 功能用途

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组织评议后，等待七天公示后，会收到待乡镇街道审核的消

息通知。在 5 个工作日内，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需对评议内容进行确认并审核各环节

处理意见。

1.3 操作步骤

1）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点击【查看全部环节】

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如果是回退工单，详情将增加

展示区县审批环节的回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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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乡镇街道审核”，进入审核页面，选择审核结论“通过”或“不通过”填

写审核意见，上传佐证材料，然后提交即可。当审核结论选择“通过”时，流程

进入下个环节；当选择“不通过”时，流程将回退到乡镇组织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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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县审批

1.1 办理前提条件

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审核通过。

1.2 功能用途

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区县住建工作人员会收到待区县审批的消息通

知。在 7 个工作日内，区县住建工作人员需确认是否开展入户抽查并填写审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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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步骤

1）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乡镇街道审核情况，

以及点击【查看全部环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且

会展示本月入户调查比例。

2）点击“区县审批”，进入审批页面，点击【修改】，可修改乡镇街道审核意见。

选择“是否入户抽查”，选择“是”时，需填写抽查情况。选择审批结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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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通过”，填写审批意见，提交即可。当选择审核结论“通过”时，流程进

入下个环节；当选择“不通过”时，流程结束，并有结果反馈给群众。



政府救助平台政务微信管理端操作手册

7. 乡镇组织实施

1.1 办理前提条件

区县审批通过。

1.2 功能用途

区县审批通过后，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会收到待组织实施的消息通知。在 30 个自

然日内，乡镇街道住建工作人员需组织并建造房屋，并填写实施前内容信息并上传建造

材料包括：改造前照片、农村危房改造协议、实施方案资质资格证书、建筑材料合格证

明、施工图纸等。

1.3 操作步骤

1）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区县审核情况，点击

【查看全部环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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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乡镇街道组织实施”，填写实施信息以及上传建造材料，然后提交即可。



政府救助平台政务微信管理端操作手册



政府救助平台政务微信管理端操作手册



政府救助平台政务微信管理端操作手册



政府救助平台政务微信管理端操作手册

8. 乡镇街道提交验收

1.1 办理前提条件

乡镇街道已组织实施，或区县验收时不通过，而回退至该环节。

1.2 功能用途

乡镇街道组织实施后，同时会收到待乡镇提交验收的消息通知。乡镇街道住建工

作人员需在 180 个工作日内，提交验收材料，如填写改造后房屋结构类型、改造后房

屋面积、改造后房屋产权、竣工日期以及上传改造中、后期照片等。

1.3 操作步骤

1）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细内容、乡镇组织实施情

况，点击【查看全部环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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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乡镇街道提交验收】按钮，进入提交验收页面，填写改造完成情况，

包括选择改造后房屋结构类型、填写改造后房屋面积、选择改造后房屋产权、

竣工日期，上传改造中、后期图片，然后点击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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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区县验收

1.1 办理前提条件

乡镇街道已完成提交验收。

1.2 功能用途

乡镇街道提交后，区县住建工作人员会收到待乡镇提交验收的消息通知，需在 5

个工作日内，验收房屋情况，并填写审批结论、资金使用情况。

1.3 操作步骤

1）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页面展示申请人信息、申请详详细内容、乡镇提交情况，点击【查看全部环

节】按钮，可查看完整节点流程并查看对应环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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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区县验收”，选择验收结论“通过”或“不通过”，填写验收意见、上传佐证材料、填写

享受补助资金类型、各级政府补助金、农户其他自筹金，然后点击提交即可。

当验收结论选择“通过”时，流程结束，并有反馈结果给群众；当选择“不通过”时，流程将回

退到乡镇街道提交验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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